
上市公司名称：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辽宁成大
股票代码：60073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 2 号院 2 号楼 10 层
通讯地址：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政府大街新华联集团总部大厦 10 层
股份变动性质：股份减少
签署日期：2020 年 2 月 8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

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收购办法”）、《公开发行证
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以下
简称“准则 15� 号”）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编写本报告书。

二、 本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
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
冲突。

三、依据《证券法》、《收购办法》、《准则 15 号》等相关规定，本报告书
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辽宁
成大”或“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情况。

四、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本信息披露
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增加或减少其在辽宁成大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信息披露义
务人没有委托或者授权其他任何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
本报告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六、本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称述
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权益报告中作如下释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辽宁成大 指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本报告 指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本次权益变动 指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本次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辽宁成大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联控股”)
注册地 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 2号院 2号楼 10层

法定代表人 傅军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00072634219X5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主要经营范围

预包装食品销售（不含冷藏冷冻食品）；餐饮、住宿（仅限分支机构经营）；
房地产开发；销售自行开发的商品房；批发预包装食品（食品流通许可证
有效期至 2021年 9月 22日）；投资；接受委托进行企业经营管理；技术开
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培训；销售百货、机械电器设备、金属材料、
木材、建筑材料、装饰材料、五金交电、工艺美术品、针纺织品；出租商业用
房；货物进出口。（领取本执照后，应到市住建委取得行政许可；企业依法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
项目的经营活动。 ）

主要股东 傅军持股 2.83%、长石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93.4%
经营期限 自 2001年 6月 15日至 2041年 6月 14日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主要负责人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

傅军 男 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傅爽爽 女 副董事长 中国 北京 无
马晨山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肖文慧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冯建军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张必书 男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刘静 女 董事 中国 北京 无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情况
股东名称 公司名称 持股比例 上市场所 公司代码

新华联控股 新华联文化旅游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 61.17% 深圳证券交易所 000620

新华联控股 四川宏达股份有限公司 9.62%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0331
新华联控股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56%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1169

新华联控股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
司 9.11%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0499

新华联控股 赛轮金宇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14.71%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1058

湖南新华联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8.46%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1577

湖南新华联国际石油贸
易有限公司 长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1.53% 上海证券交易所 601577

新华联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 东岳集团有限公司 29.20% 香港联交所 0189

新华联国际置地有限公
司 新丝路文旅有限公司 40.93% 香港联交所 0472

新华联国际投资有限公
司 新丝路文旅有限公司 5.03% 香港联交所 0472

除以上外，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发行在外股份的情况。

第三节 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于自身战略发展需要，优化资源配置。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内持股计划
信息披露义务人于 2018 年 4 月 2 日签署的《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载明，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增持
不低于 1000 万股上市公司股份。 2018 年 10 月 18 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利
用自有资金通过大宗交易增持公司 2,787,284 股。 在增持计划实施期限
内，我国金融市场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证券市场大幅下挫，加上资金紧

张，信息披露义务人难以在近期内完成原定增持计划。 2019 年 4 月 3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作出增持计划期限延期 12 个月的决定， 上市公司发布
了《关于股东增持股份进展暨增持计划延期的公告》。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
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尚有 7,212,716 股增持计划未履行。 为了履行增持
计划，同时应对、解决自身流动性紧张的局面，信息披露义务人采取积极
措施，通过变现部分资产降低资产负债率。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
务人的流动性将获得进一步改善，完全有能力履行前述增持计划。 因此，
本次交易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仍然会通过切实安排和计划积极履行
前述增持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增持事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未
来 12 个月内无增持或减持辽宁成大股份的计划。 若有相关权益变动事
项，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之规定履行相关信息披露
及其他相关义务。

第四节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权益变动的方式
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的约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将其持有的辽宁成大

79,272,774 股股份（占辽宁成大总股本的 5.18%）转让予韶关市高腾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前后持股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辽宁成大股份 79,272,774 股，

占辽宁成大总股本的 5.18%。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持有
辽宁成大股份。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辽宁成大中拥有权益的股

份存在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名称 持股总数（股） 股份性质 质押总数（股） 质押比例 质押权人

新华联控股 79,272,774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79,227,389 99.94% 广东粤财信托

有限公司

除此之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辽宁成大中拥有权益的股份不存在冻
结、查封等权利限制情况。

第五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除本次权益变动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本次权益变动事实发生之日

前 6 个月内不存在买卖辽宁成大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一、其他应披露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除本报告书前文已披露事项外，本次交易不

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的其他信息，也不存在
依照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七节 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2、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及其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及其身份证复印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4、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附表一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辽宁省
股票简称 辽宁成大 股票代码 600739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北京市通州区外郎营村北2号院
2号楼10层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
化

增加□ 减少R
不变， 但持股人发

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R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
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是 □ 否 R

信息披露义务人
是否为上市公司
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R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R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

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占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
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持股数量：79,272,774��股
持股比例：5.18%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
披露义务人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变动比例

股票种类：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变动数量：79,272,774�股
变动比例：5.18%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
于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
持

是 R��������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此前
6个月是否在二级市场
买卖该上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R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侵害上
市公司和股东权益的问
题

是 □ 否 □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减持时是否存在未清偿
其对公司的负债， 未解
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
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
益的其他情形

是 □ 否 □
（如是，请注明具体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
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填表说明：
1、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是或否”填写核对情况，选择“否”的，

必须在栏目中加备注予以说明；
2、不存在对照表所列事项的按“无”填写核对情况；
3、需要加注说明的，可在栏目中注明并填写；
4、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多人的，可以推选其中一人作为指定代表以共同名义制作并报送权益变
动报告书。

信息披露义务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日期：2020-02-08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CC44772020 年 2 月 10 日 星期一 DISCLOSURE信息披露制作 李 波
电话：010-8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zqrb9@zqrb.sina.net

股票代码：600739 股票简称：辽宁成大 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辽宁成大
股票代码：600739
信息披露义务人：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乳源县乳城镇鹰峰西路 1 号 A 栋 205D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30 号广州银行大厦 58 楼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2020 年 2 月 8 日

特别提示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本公司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
反本公司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三、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
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
购报告书》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辽宁成大拥
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本公司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辽宁成大拥有权益。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公司
和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本公司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
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作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公司 指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辽宁成大 指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新华联 指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股份转让协议》 指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于 2020
年 2月 8 日签订的《关于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
议书》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 指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拟通过协议受让方式受让新华联
控股有限公司持有的上市公司 79,272,774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
股本的 5.18%事宜

本报告书、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指 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粤民投 指 广东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国资公司 指 辽宁省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辽宁国资委 指 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5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
变动报告书》

《准则第 16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
公司收购报告书》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本报告数中可能存在个别数据加总后与相关汇总数据存在尾差，系
数据计算时四舍五入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 乳源县乳城镇鹰峰西路 1号 A栋 205D

法定代表人 王明静

注册资本 3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232MA528JF92G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进行项目投资；投资咨询服务；财务咨询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的开发与销售。（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成立日期 2018年 9月 10日

经营期限 长期

股东 广东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100%

通信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东路 30号广州银行大厦 58楼

联系电话 020-83160696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产权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粤民投持有本公司 100%的股份，为本公司单
一股东。 粤民投股权较为分散，无实际控制人，因此本公司亦无实际控制
人。

本公司设立于 2018 年 9 月 10 日，自设立以来，本公司控股股东、无
实际控制人的状况未发生变化。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名称 广东民营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中新知识城)凤凰三路 8号 2号楼 2228房

法定代表人 叶俊英

注册资本 1,600,000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000MA4UUHTY4B

企业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实业投资，资产管理，商务咨询，财务咨询，投资咨
询。

成立日期 2016年 9月 8日

经营期限 长期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粤民投持有信息披露义务人 100%股权。 粤民投的股权相对分散，根

据粤民投的《公司章程》，任何单一股东及其关联方无法控制股东大会、
董事会，无法控制高级管理人员聘任，也无法独立决定重大事项的决策。
因此，粤民投无控股股东，也无实际控制人。 信息披露义务人亦无实际控
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业务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业务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自有资金开展投资业务，

但未控制其他企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和业务情况
截止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粤民投所控制的核

心企业及业务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成立日期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例
（%） 主营业务说明

1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 2018-09-10 300000 100%

企业管理；自有资金进行项目
投资；投资咨询服务；财务咨
询服务；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软件开发
与销售。

2 粤民投（广州）金融
投资有限公司 1998-11-27 50000 100%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企业总部
管理；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投
资咨询服务；项目投资。

3 昌都市高腾企业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 2016-10-11 500000 99.94%

企业管理； 自有资金项目投
资；企业投资咨询服务；企业
财务咨询服务；企业管理咨询
服务。

4 广州粤民投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2017-01-11 10000 75%

股权投资管理；受托管理股权
投资基金；资产管理；投资管
理服务；创业投资。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从事的主要业务及财务状况的简要
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两年财务状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以自由资金开展投资业

务。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两年的简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年 12月 31日 /2019年度 2018年 12月 31日 /2018年度

资产总计 3,128,891,989.74 3,023,545,949.43

负债总计 24,975,790.86 4,601,426.98

归属母公司的所有
者权益 3,103,916,198.88 3,018,944,522.45

营业收入 100,593,636.67 23,275,372.43

净利润 84,971,676.43 18,944,522.45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 84,971,676.43 18,944,522.45

注：2019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及近一期财

务状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粤民投主要从事权益类投资、固定收益类

投资和另类投资。
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粤民投最近三年及近一期的简要财务数

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9 月 30 日
/2019 年 1 月 1 日
-9月 30日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年度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7年度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年度

资产总计 23,829,940,295.25 22,108,108,175.84 21,431,660,619.38 16,134,255,394.36

负债总计 6,633,327,160.04 6,005,873,436.05 4,765,652,720.03 70,454,891.03

归属母公司的
所有者权益 17,188,846,189.36 16,095,270,722.02 16,659,211,990.44 16,060,864,503.25

营业收入 1,567,630,394.88 1,671,336,389.11 1,634,638,483.92 198,755,974.27

净利润 969,304,638.35 1,082,160,329.57 1,169,411,191.24 130,127,469.44

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净利润 968,077,211.78 1,081,124,131.85 1,168,859,059.38 130,121,891.04

注：2019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的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自设立至今未受到过任何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亦

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职务 性别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其他国家或地区的居留
权

王明静 董事长 女 中国 广州 有

王义克 经理、董事 男 中国 广州 无

王 勇 董事 男 中国 广州 无

刘志华 监事 男 中国 广州 无

上述人员最近 5 年内未受过与证券市场相关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
罚，亦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七、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
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境外不存在
拥有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
况。

（二）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之控股股东在境内、
境外不存在拥有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 5%的情况。

八、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拥有的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控股股东没有持股 5%
以上的银行、信托、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决定及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拟以协议方式受让新华联持有的上市公司

79,272,77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18%。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持有上市公司 190,618,414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12.46%，并将成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是基于对上市公司经营理
念、发展战略的认同、及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从而进行的一
项投资行为。

二、 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来 12 个月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处置
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计划在未来 12 个月内以自
有资金或合法自筹资金累计增持上市公司股份不低于 1,000,000 股，增
持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等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方
式。 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未来 12 个月内处
置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若根据后续实际情况需要，信息披露义务人
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就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0 年 2 月 8 日， 本公司召开董事会 ， 作出同意本公司以

1,339,709,880.6 元（大写： 壹拾叁亿叁仟玖佰柒拾万玖仟捌佰捌拾元陆
角） 对价受让新华联持有的上市公司 79,272,774 股股份 （占总股本
5.18%）的决议。

2020 年 2 月 8 日，持有本公司 100%的股东粤民投作出股东决定，同

意本公司以 1,339,709,880.6 元（大写：壹拾叁亿叁仟玖佰柒拾万玖仟捌
佰捌拾元陆角）对价受让新华联持有的上市公司 79,272,774 股股份（占
总股本 5.18%）。

此外，本次股份协议转让将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份转让当事人提
出的股份转让申请进行合规性确认，本次协议转让尚需到中登公司办理
过户登记手续。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 次 权 益 变 动 的 方 式 为 协 议 受 让 ，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以

1,339,709,880.6 元（大写： 壹拾叁亿叁仟玖佰柒拾万玖仟捌佰捌拾元陆
角）的对价受让新华联持有的上市公司 79,272,774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
总股本 5.18%。

本次权益变动前，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111,345,640 股股
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7.28%；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
市公司 190,618,414 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12.46%。 本次权益变动前
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本次权益变动
的股份数量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
韶关市高腾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111,345,640 7.28 79,272,774 190,618,414 12.46

本次权益变动前，辽宁成大第一大股东为辽宁国资公司，实际控制
人为辽宁省国资委。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成为辽宁成大第
一大股东。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出具《关于未来 12 个月内不谋求控制权的承诺
函》，内容包括：1、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
认可并尊重辽宁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作为辽宁成大实
际控制人的地位，且不通过任何方式单独或与其他方共同谋求对辽宁成
大的实际控制权。 2、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在《辽宁成大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的董事会总人数不变的情况下，信息披露义务
人提名非独立董事人选不超过 1 名，独立董事人选不超过 1 名。 3、自本
承诺函签署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在《辽宁成大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规定
的董事会总人数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信息披露义务人提名的董事人数不

超过董事会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4、自本承诺函签署之日起的 12 个月内，
若信息披露义务人继续增持辽宁成大股份的，仍将遵守上述承诺。 ”

结合信息披露人的持股比例以及相关承诺，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
未来 12 个月内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意向， 且实际可支配的上市公司
股份表决权不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也无法决定董
事会半数以上成员的选任；在未来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董事会人员格局
没有发生变化，原实际控制人辽宁国资委及原第一大股东辽宁国资公司
仍然保持对辽宁成大董事会、公司重大生产经营决策重要人事任免的支
配或重大影响。 因此，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二、《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交易当事人
转让方（甲方）：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信息披露义务人
（二）转让标的
甲方拟向乙方转让上市公司 79,272,774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上市公

司总股本 5.18%）及其所包含的全部权益，包括与之有关的所有权、利润
分配权、表决权、提案权、收益权等上市公司章程和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
作为公司股东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

截至协议签署日， 甲方为融资目的已将标的股份中的 79,227,389 股
股份质押给相关的质权人；除此之外，甲方所持标的股份不存在任何其
它权利负担、查封、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股份转让的情形，亦不存在任何
其它第三方权益，并免受任何第三方追索。

（三）转让价格及支付安排
1、转让价格
（1） 本次交易的股份转让价格为 16.9 元 / 股， 股份转让总价款共计

1,339,709,880.6 元（大写：壹拾叁亿叁仟玖佰柒拾万玖仟捌佰捌拾元陆角）。
（2）如在协议签署日至过户登记日期间，上市公司发生除权事项，则

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数量及每股转让价格均进行相应调整，但股份转让
总价款不发生变化；如在协议签署日至过户登记日期间，上市公司发生
除息事项的，分红支付给甲方，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数量不作调整，标
的股份的每股转让价格将扣除除息分红金额，股份转让总价款相应进行
调整。

(下转 C48 版)


